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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热！你的高温津贴到账了吗？
6-9月的防暑降温费不论户外还是室内办公室工作 企业职工都能享受

早报8月8日讯 8月8日下午，青岛
市气象台解除了已持续6天的高温预警，
未来几天受北方冷空气影响，我市将进入
多雨模式。今天，我市南部地区有大雨局
部暴雨，北部地区降水量最大，将有暴雨
局部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雷电伴随降
雨，有短时强降水和8到10级雷雨大风。

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北方冷空气
影响，从8月8日开始，雨水天天见，天气
将从上周的高温闷热切换到多雨模式。
在雨水的打压下，近期的闷热天气能得
到短暂缓和。特别是10日这天，全市最
高气温都会降到30℃以下，沿海一带预
计在 29℃左右，青岛北部的莱西、平度
只有 23~24℃！不仅白天的气温降了，
早晚气温也有明显“凉意”，预计 9 日夜
间到 10 日早晨，平度、莱西的最低气温
会降到20~21℃。

不过，现在仍处在“中伏”，热是天气
主旋律，雨水带来的清凉十分短暂……
13日起，全市最高气温再次上升到30℃
以上，高温回归，沿海一带13-14日的最
高气温预计在31℃左右，青岛北部内陆
地区最高气温再次上升到 35℃上下。
8-11 日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
大，还会出现短时强降雨，提醒大家要及
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
提前做好防范。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首席记者 孙启孟）

早报8月8日讯 近日，连发的高温
黄色预警，让青岛人热得“上了火”，调侃
道“感觉每时每刻都要中暑了”。当然，高
温也有“特别待遇”，你知不知道每年6月
至9月，企业职工都会有一笔叫做防暑降
温费的夏日“工资”到账，今年也不例外。
且依据今年5月12日山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等4部门印发的《关于发布企
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鲁人社
字〔2021〕64号）的最新标准，今年的防暑

降温费还有所增长。记者随机采访发现，
很多企业职工对于这笔防暑降温费还比
较“陌生”，并且有着诸多疑问。记者采访
青岛市劳动保障监察局相关负责人，对于
职场人士想了解的关于防暑降温费的相
关问题一一解答。

“防暑降温费，是高温季节劳动者的
福利，也是炎炎夏日中劳动保护的一把

‘遮阳伞’。”青岛市劳动保障监察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防暑降温费谁能发？无论
是高温、室外作业人员，还是非高温、室
内等其他作业人员，企业在岗正常劳动
职工人人皆有。如果职工未正常出勤，
用人单位则可按其实际出勤天数折算发
放。发多少？根据《山东省高温天气劳
动保护办法》第九条规定：“用人单位应

当对劳动者发放夏季防暑降温费，所需
费用在成本费用中列支。”《关于发布企
业职工防暑降温费标准的通知》（鲁人社
字〔2021〕64号）中规定的企业防暑降温
费标准为：从事室外作业和高温作业人
员每人每月300元；其他作业人员每人每
月180元。全年按6月、7月、8月、9月共4
个月计发。因此虽高温作业与非高温作
业的防暑降温费发放标准有所不同，但
非高温作业人员，比如从事办公室工作
人员，也应当依法发放防暑降温费。怎
么发？防暑降温费系用人单位向劳动者
发放的企业职工福利费，应依法依规按时
足额发放。建议在职工的工资单明细上
单独列明，以便备查。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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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雨模式开启
闷热天气暂解

小李：我们单位往年都用雪糕、清
凉饮料充抵防暑降温费，合理吗？

答：炎炎夏日，一些企业为了彰显
人文关怀，为职工发放高温解暑物品
等，但应当注意的是，降温物资并不能
充抵防暑降温费。根据《山东省高温
天气劳动保护办法》（省政府令第 239
号）第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
规定向在高温天气期间工作或户外露
天作业的劳动者供给足够的符合卫生
标准的清凉饮料和含盐饮料；提供的
清凉饮料等不能充抵防暑降温费”。

小杨：享受了高温津贴还能享受
防暑降温费吗？

答：可以。注意：高温津贴只适用
于在露天气温大于 35℃、室内气温不

低于 33℃的高温作业一线职工。而
防暑降温费对工作环境是否高温无特
别要求。领取了防暑降温费的职工若
符合高温津贴领取的条件，仍可领取。

小刘：防暑降温费算在最低工资
标准内吗？

答：不算。最低工资标准是劳动
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
后，用人单位依法支付劳动者的最低
报酬，不包含加班工资、高温、有毒有
害等特殊工种环境、条件下的津贴。

小王：因高温天气停止作业，单位
能否扣工资？

答：不能。《山东省高温天气劳动
保护办法》明确规定，因高温天气停止
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人单位不得

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小陈：我们企业这两个月都没发

过防暑降温费，我能向哪里反映情况？
答：未按规定标准发放防暑降温

费的，或遭遇欠发防暑降温费等劳动
保障违法行为，职工可向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经查属实的，
由县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责
令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企业，可能面临
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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